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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出资发起设立并认缴投资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类型：公司子公司出资发起设立并认缴投资基金 

  ● 投资标的：辽宁红阳清洁能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投资金额：基金规模 2500万元，子公司投资 300 万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辽宁红

阳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阳资本”，普通合伙人）与国能绿色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公司”，有限合伙人）于 2018 年 1 月 26 日签

署了《辽宁红阳清洁能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

简称“本协议”），共同出资设立辽宁红阳清洁能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或“本合伙企业”）。合伙企业将主要对清洁

能源产业进行投资。 

本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总额为 2500万元人民币，其中红阳资本认缴出资 300

万元，国能公司认缴出资 2200 万元，均为现金出资。本合伙企业实缴出资额分

期缴纳。首期缴付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260万元，其中红阳资本出资 30 万元，国

能公司出资 230万元，后续认缴出资额的出资时间进程由普通合伙人根据投资项

目要求确定，并 2018 年 12月 31日前完成全部认缴出资义务。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投资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本次投资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 

     辽宁红阳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7 年 7 月 26 日，注册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1-1号市府恒隆广场 1座 29层 902室， 法定代表

人：王世斌，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经营

范围：股权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出资股东及比例：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85%，沈阳英威斯特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15%。 

   （二）有限合伙人 

    国能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6 年 11 月 03 日，注册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河大街 888 号西五区 41 号，法定代表人：崔宏生，企

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经营范围：太阳能发

电、水力发电、风力发电，煤制品加工、制造、销售，锅炉设计、改造、安装，

燃料油、沥青、润滑油、化工原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脱硫剂

生产、加工、销售，普通道路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出资股东及比例：包头市邦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40%；辽宁凯奇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30%；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木水锦华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持股 20%；沈阳城市公用集团煤炭有限公司持股 10%。 

  三、合伙企业基本情况 

    1、合伙企业名称：辽宁红阳清洁能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3、主要经营场所：辽宁省沈抚新区金枫街 75-1号 

4、经营范围：股权投资。 

    5、合伙企业期限：5年。 

6、执行事务合伙人：红阳资本 

7、合伙企业出资情况：本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总额为 2500 万元人民币，

均为现金出资。本有限合伙企业实缴出资额分期缴纳。首期缴付出资金额为人民

币 260万元，其它剩余出资于 2018年 12月 31日前完成全部认缴出资义务。 

8、各方认缴出资额如下： 

       

名称 性质 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出资比例 

红阳资本 普通合伙人 300 万元 12% 

国能公司 有限合伙人 2200 万元 88% 



 9、退出机制：上市后转让、上市公司并购、协议转让给其他投资者、被投

资企业回购、有利于投资增值的其他退出方式。 

 10、会计核算方式：有限合伙是独立的会计核算主体，其所募集的资金及

对外投资均严格参照《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和法规

执行，单独建账、独立核算，单独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11、投资方向：煤层气以及其他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等；对清洁能源产业进行

股权投资。 

四、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此次出资设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主要对清洁能源相关产

业进行投资，积极寻求项目资源，配合公司的产业布局，为公司储备新的产业项

目，降低并购或开发前期的项目风险，有助于公司获取新的投资机会和利润增长

点，对公司未来的发展会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投资资金为自有资金，对公司短期业绩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风险揭示 

    1、存在因决策失误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后标的企业不能实 

现预期效益的风险或合伙企业亏损的风险。 

    2、本合伙企业还需取得中国基金业协会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产品的备案。 

    六、备查文件 

    《辽宁红阳清洁能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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